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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制订本须知。 

一、股东大会的组织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股东大会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 

3、本次股东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会议组织、相关事务处理等事宜。 

4、本次股东大会设计票人一名、监票人两名。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1）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1、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保障会议的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2、为保证股东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其委托代

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

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扰大会秩序、寻

衅滋事和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3、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海明先生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具体负责会务事宜。 

4、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大会召开期间，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会务组登记。股东不得无故

中断股东大会议程要求发言。在议案审议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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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质询的，须向会务组申请。经会议主席许可后，股东方可发言或提出问题。 

股东发言应围绕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股东发言时，应先报告

所持股份数和姓名。会议主席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回答股东

提问。议案表决开始后，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5、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统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数，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请务必准时到达会场，并在“股东签名册”上签到。 

6、会议主席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后，会议登记终止。在会议登记终止时未在“股东签名册”上签到的股东和代

理人，其代表的股份不计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份总数，不得参与表决，但可在股

东大会上发言或提出质询。 

7、股东大会对议案采用记名方式逐项投票表决，股东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表决票在会议签到时，向会务组领取。 

8、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如某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在股权

登记日 12 月 18 日收盘时持有公司 100 股股票，在议案 1.00“关于补选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有 100 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2.00“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有 100 票的表决权。该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以 100 票为限，对议

案 1.00、议案 2.00 按自己的意愿表决，既可以将 100 票集中投出，也可以按照

任意组合分散投出。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1.00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 

1.01 选举陈晓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00 80 50 0 

2.00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2.01 选举陈磊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 80 50 0 

9、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由律师、股东代表和监事共同负责计票、

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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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三）14:30 

二、网络投票时间 

1、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时间：2015 年 12 月 23 日的 9:15－15:00 

2、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时间：2015 年 12 月 23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

－9:25，9:30－11:30，13:00－15:00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720 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 

董事长张海明先生 

五、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宣布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报告出席会议的股东

人数及代表股份总数 

（二）介绍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人员情况 

（三）推举两名监票人、一名计票人，并宣读议案审议和表决办法 

（四）宣读和审议会议议案 

1.00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陈晓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00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陈磊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五）股东发言、提问及公司回答 

（六）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1、股东填写表决票 

2、计票人、监票人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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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长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七）董事长宣布现场会议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汇总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九）董事长宣读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十）见证律师宣读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十一）出席董事、监事签署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十二）董事长宣布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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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1、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王迅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王迅先生申请辞去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并

同时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需补选董事。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补选陈晓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现提请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陈晓先生简历 

陈晓，1985 年生，男，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

研究生学历。 

陈晓先生 2004 年至 2008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2008 年至 2009 年参加团中央研究生支教团，赴四川开展义务支教活动；2009

年至 2012 年就读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得硕士学

位；2012 年 7 月考取成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政府公务员，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工作于苏河湾旧改专项指挥部北站分指挥部；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1 月就职于通和资本，担任基金资深投资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就职于上海

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陈晓先生为公司董事张悦女士之配偶；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张海明先生

之女婿；陈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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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收到独立董事王宾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基

于个人工作原因，王宾先生目前的时间及精力使其难于继续有效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请求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并同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由于王宾先生的辞职导致独立董事人数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

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需补选独立董事。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补选陈磊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磊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现提请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附：陈磊先生简历 

陈磊，1982 年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学士。 

陈磊先生 2003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月就读于同济大学市场营销专业，获得管

理学学士学位；2007 年 7 月至今，在上海中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

任董事长助理、总裁、副董事长兼集团工业园区总经理；2012 年 10 月起任上海

中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磊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